
 

 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 2023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》(以下

简称《招生简章》)的要求，我校共收到 16人的报名资料，经初

审，13名考生符合报名条件。我校于 7月 15日组织面试，根据

《招生简章》所述录取原则，我校将拟录取面试成绩 60 分以上

的考生。 

我校将把录取数据上报广东省教育厅，最终录取结果将以上

级部门审核结果为准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招生考试处 

2023 年 7 月 20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： 

华南师范大学 2023 年第二学士学位面试成绩 

序号 姓名 面试成绩 是否拟录取 

1 曹越 85 是 

2 陈思华 87.5 是 

3 陈紫君 81.5 是 

4 黄显淳 82 是 

5 李绮珂 88.25 是 

6 林子旖 84.5 是 

7 卢永林 89.25 是 

8 罗浩亮 83.25 是 

9 麦靖雯 54.5 否 

10 王晓豆 72.75 是 

11 肖菲 85 是 

12 钟锦华 54.5 否 

13 周子玲 未参加面试，自愿放弃 否 

  


